
生涯發展諮詢師（CDA）課程審查檢核表 

2015.3.1 制 

 

一、依據：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所頒佈之生涯發展諮詢師(CDF)課程、主題、

內容與授課時數規劃辦法(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3 日中華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第

一屆第 4 次理監事會議通過)。 

 

二、審查重點：生涯發展諮詢師(CDA)課程、主題、內容與授課時數規劃辦法，

第五條、生涯發展諮詢師(CDA)課程主題與時數規劃，詳細標準如下：課堂中時

數：80-120 小時，課堂外時數 30-50 小時(含個案演練與個案實習，共 30 小時)，

督導(含個督與團督)時數至少 10 小時。並撰寫個案報告與受督心得報告。 

 

三、生涯發展諮詢師(CDA)課程審查檢核表(審查項目為第一二三五條) 

 

申請審查之課程名稱：            

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電子郵址：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

 

審查依據 要求標準 申請案自評 佐證文

件 

審查結果 

(申請人勿填) 

第一條、課程目標：生涯發展諮詢師

(CDA)課程必須完成12項職能，包含： 

1.職業資源和勞動力市場信息  

2.職業生涯規劃流程  

3.助人技巧  

4.職業發展模型和理論  

5.正式和非正式的評估方法  

6.多元族群和特定對象的需求  

7.開發和維護一個有效的職業生涯

資源中心  

8.培訓他人和推廣方案  

9.個案管理及轉介技巧  

10.倫理和實踐範圍問題  

11.專業和資源組合  

12.最新求職資訊 

如左列    

主題 要求時數 申請案自評 佐證文

件 

審查結果 
符合之課程名
稱、時數 



1.發展助人關係 
Developing a Helping Relationship 

12-18    

2.針對不同族群運用你的助人技巧 
Using Your Helping Skills with Diverse 
Populations 

6-8    

3.CDF 的倫理 
The Ethics of the Career 
Development Facilitator 

4-6    

4.生涯發展理論及其應用 
Career Development Theory and its 
Applications 

14-20    

5.衡鑑在生涯規劃中的角色 
The Role of Assessment in Career 
Planning 

14-20    

6.資訊在生涯規劃中的角色 
The Role of Information in Career 
Planning  

8-12    

7.電腦與生涯規劃 
Computers and Career Planning 

8-12    

8.求職與應徵技巧 
Job-Seeking and Employability Skill 

8-12    

9.團隊合作  
Working with Groups 

4-6    

10.設計和執行生涯輔導服務 
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Career 
Guidance Services 

4-6    

 總計 82-120  

 

  

第三條、個案演練、個案實習，與督

導，共約 30 小時，詳細標準如下： 

1.個案演練： 

*受訓學員形成 3 人小組，互為個

案，A 訪問 BC，各約 2 小時 

 B 訪問 AC，C 訪問 AB，都是各約 2

時 

*3 人進行團督 3 次，每次 2 小時，

針對其中一位演練個案進行督導討

論 

*每人撰

寫 2 份個

案演練報

告 

*撰寫「個

案演練督

導報告」2

份 

   

2.個案實習 

*每人另找 3 位個案進行生涯輔導實

習， 

*每個個案約進行 4-6 次，每次 1 小

時，共計 12-18 小時。 

*每人進行個別督導 6 次，每次 1 小

*每人撰

寫 3 份個

案實習報

告 

*撰寫「個

案實習督

   



時，每個個案被個別督導 2 次 導報告」3

份 

3.督導目標：(詳見辦法所列)  

 

 

   

第四條、生涯發展諮詢師(CDA)課程

計畫與詳細內容，須交由台灣生涯發

展與諮詢學會相關委員會審查，通過

後方可實施，可併入生涯發展諮詢師

(CDF)認證課程積分計算。(詳見辦法

所列) 

    

第五條、生涯發展諮詢師(CDA)課程

主題與時數規劃，詳細標準如下： 

課堂中時數：80-120 小時，課堂外時

數 30-50 小時(含個案演練與個案實

習，共 30 小時)，督導(含個督與團督)

時數至少 10 小時。並撰寫個案報告

與受督心得報告。 

如左列    

 

 

 

 

 


